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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

一項策略的訂定的備忘錄

Rui Rocha ＊

Ⅰ

引言

公務員本地化是行政曁公職司內一個問題化的題材，而本司正就是爲了本地
化工作的澳門政府行政改革的一個核心及典範機構。

這個備忘錄是爲了使人對公職司的這個論題有個一般的槪念，而在某些方面
使人能爲本地化策略的制訂作點貢獻，帶來日後的整體計劃。

1 、字義論

本地化——使地方化或限制於某地之行爲或結果。

職員——可以有兩個意義：

意義甲：某一單位（公司或機關）內的人員團體。

在政府部門來說，就是根據法律規定維持一個部門正常運作的
不可缺少的所有職級的人員團體。

意義乙：一羣有專業學術知識以及在服務機構領導層內的人仕。他們的
職務包括主動負責監督，聯絡，又或者應用高科技知識、方法
及程序。

因此，“公務員本地化”一詞根據以上兩個或其中之一個含義可解作招聘本
地居民在政府部門工作。

2、質與量的關係

一九八七年三月卅一日發表的澳門政府人力資源調查報吿就本地人員結構方
面提供了不少關於出生地的資料數字。

＊行政曁公職司招聘暨甄選廳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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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出生地狀况方面（表一），必須指出：
—— 在82．36％澳門政府人員中，有60．71％是在澳門本土出生，其餘分別

有21．25％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0．40％在香港出生。
—— 在澳門政府中有9．91％是在葡國出生的人。
—— 其餘的6．9％是屬於其他地方出生的。

表一

關於職業類別人仕出生地狀况方面（表二），必須指出：

在1 1 02名領導，技術及敎師人員中，領導人員佔255名，技術人員479
名，及敎師人員368名。大約有46．27％是在葡國出生（51 0名），40．47
％（446名）是本澳，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出生的。

在8662名其餘人仕中，87．5％（7583名）是在本澳，中華人民共和
國及香港出生，而其餘的5．2％（458名）則是在葡國本土出生。

表二

332



從出生地點及絕對值方面而言，澳門政府人員中存在一個已提高了的本地化
情况（82．36％），就出生地及相對値方面而言，得知非技術員的本地化情况爲
高（87．5％），而技術員方面則低（40．47％）。

雖然以上的資料是有意義的。但是作爲公務員本地化的硏究，這些資料的代
表性是不足夠的。因爲出生地這一參數：

—— 使我們採用二分態度看：澳門（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加香港）對葡國之情
况 ；

—— 在本地化問題中缺少了重要的中介人物在澳門生根定居的居民；
—— 沒有考慮到其他方面，尤指政府一直以來分配本地化的法律安排。

因此，結論上“本地化”這一名詞，除了解作是屬於某一地方外，基於澳門
現時的歷史、政治、社會及文化背景，其實是複雜的。

從1 557年開始一直以來，澳門已經基本上不單止是一個財經貿易的交滙
點，而且也是文化及思想的國際交流中心。

因此，澳門社會是一個一連串社會及文化產物的生產地及根源。

槪括來說，以下人仕可以被視爲本澳之本地人：

—— 在澳門出生，無論是屬於那一個種族及語言的；又或是
—— 非本澳出生的，但是已經在本澳落地生根兼且和澳門有密切關係的人仕

，無論他是屬於何種種族及語言。

無論是根據其專有解釋，或是以上引用的解釋，又或是從本澳政府的行政立
法角度解釋，本地公務員意指所有在本澳政府機關工作的市民。

從這方面，我們可以從公務員本地化的法律及社會觀點說，一個本澳出生，
在澳門政府機關工作七年的公務員，和一個在葡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生同樣在
澳門政府機關工作七年的公務員，兩者是沒有分別的。

兩者同樣具有進入公職所需之法律條件，那就是國籍。

根據先前所採用的字義兩者都應邏輯地被視爲本地居民。

所以，自中葡有關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本地區出現新的政治環境後，公
務員本地化一詞還可以（或應該）有甚麼新的解釋呢？

換言之，將甚麼人本地化？又或者，爲了挽留及搜羅人力資源，澳門政府在
澳門市民中推行本地化的努力又應去到哪個境界？

這個“本地化”問題裏的中心問題是澳門政府，基於其歷史責任，必須在一
九九九年前解決的，在解決了所有限制之後，我們齊爲本地化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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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本地化計劃開展的限制

1．確定公務員轉移至葡國政府之政策

上述政策的確定取決於以下問題的答案：

問題一：誰可以調動？

下述兩個建議所需要的條件：

擁有葡國官方教育制度的學歷；
擁有葡國國籍。

理由：保証能夠至少講、讀及書寫一般葡文。

建議甲：只有實位人員（固定及臨時編制委任人員）（總數：1743人）；
建議乙：編制內，編制外合約，臨時散位及其他人員（估計總數3，000人）

問題二：以何時作爲個人作出留下／調動決定的時限？

建議：最早1989年12月20日

最遲1992年12月20日

理由：中葡聯合聲明訂明特別行政區居民資格爲於澳門居住滿七年者，因此
不能在1992年12月20之後來作出決定。

總括而言，當前急務是分析本澳公務員留下或調動的意向因爲需要預先策劃

人事的管理以便在願意留下澳門工作的公務員中，制定一個本澳政府人力資源的
本地化計劃。

擧例說，計劃招聘及培訓各次級技術員，包括那些有意調往葡國的人員，來
塡補日後的技術員空缺，這是沒意思的，因爲這樣除了令澳門浪費投資外，更令
那些人日後到葡國政府工作時可能引起職級劃分上的問題。

問題三：調動的規則是怎樣的？

建議：
甲——調動的選擇：自願退休；償還以往的扣除；賠償；
乙——調動的保証：進入同等職級及職務；計算在澳門服務的年資；澳門負

責交通費等等；
丙——開始調動的日期：與葡政府協議，但必須在有關空缺得到塡補時；
丁——調動的期限：理論上是到1999年12月20日止，因爲該日之後只有那些

被邀以顧問身份或合作方式得在保留回歸葡國政府工作的權利下留在
澳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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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對願意調往葡國的人在澳門屬什麼情况

建議：設立一個平行的，不定額的人員團體，直至其完全調返爲止。

理由：這樣一個團體的存在可客觀地爲其人員確定人力資源政策方向，培訓

政策及進升政策。擧例說，給予訓練及發展培訓，但不予初級及學歷
的培訓。自然地，將會有爲招聘這些人員團體的招聘政策。

2．重新訂定取得居民資格的法律制度

這個問題已成爲“學歷認可工作小組報吿書”中的一個問題。（閱本期《行
政》第37 8頁）。

Ⅲ

本地化的構想

1．三條策略性的路向

1 ． 1 ．安排本地人（建立一個本地人的政府）

問題A： 何種本地人？
—— 本澳華人；
—— 本澳葡人；
—— 本澳外國人（中葡聯合聲明之附件之第四部份）

需要：

—— 重新檢定移民政策，尤指管制取得居民身份的制度；

—— 訂定從澳門公務員團體調往葡國公務員團體的政策；

—— 透過薪金及職級政策，設立推動留下澳門工作政策。

問題B：爲何種職業團體及範圍？

—— 所有團體；
—— 所有範圍。

但是需要：
—— 列出澳門公務員團體之工作性質及其要求條件之特性；
—— 按照澳門政府最欠缺的人力資源的範圍及團體而逐一列出其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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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新招聘途徑或確定現有的招聘途徑（也就是：在東亞大學開設新課
程；敎育司之獎助學金；在葡就讀計劃；

—— 促進各機關、政府及研究澳門問題的團體或組織對話。

問題C：何時開始？

根據職業類別來訂立本地化之比率：
—— 司級首長及主管級人員，從1996年（97，98）年開始；
—— 技術人員，從1992年（94，96，98）開始；
—— 助理技術及行政人員，從1990年（92，94，96，98）開始；
—— 其餘人員。

備註：

1．1996年替換司級首長及主管級人員的日期容許使技術人員在一段九年的時間
裏更能担起公共行政管理及領導的工作，這必須是一項基於培訓及表現甄別方面

的工作。

這不過是一個參考性的日期並不排除在這日期前替換司級首長及主管人員。

2．1992年這個替換技術員的年期剛好和東亞大學的公共行政課程首屆畢業生的
畢業時期相吻合。

3．1990年計劃把助理技術員及行政人員本地化的年期則配合首年實施的認可非
官校敎育學歷的制度。

有必要：
—— 爲那些調往葡國政府工作的人員成立一個無人數限制的團體；
—— 基於下列原因，要在1997年前以每年4．5％的增長率，增加澳門政府的

人力資源：

—— 本地區之社會經濟發展，如大型建設，建設國際機塲，客運碼
頭、深水港及氹仔市區的房屋計劃都要增加政府人員；

—— 預計澳門未來十年內人口會有顯著增長（據中山大學港澳研究
所研究指出廿世紀末本澳人口將達七十萬）。

—— 對不能調往葡國工作而又末本去留的人數是沒法估計的；
—— 本地公務員在職訓練之需要。

在1997年，本澳政府公務員的數目將會是15，164人，即每年增長率爲4．5％
。

1．2．安排才幹勝任的本地人（爲求一個具質素的政府）

問題D：何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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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及甄選：—— 修飾招聘及甄選的方法，以附合本澳居民的標準。
培訓：
—— 加強中、葡語言之敎育
—— 學校敎育
—— 選擇敎育
—— 重整“在葡就讀計劃”
表現的評核：

——《職業指導》

1．3．安排雙文化及具材幹之本地人（爲求一個雙語及雙文化之政府）

問題E：什麼策略？

社會方面——建立“自治”精神：使澳門市民認同自我；使雙語作爲識別“
澳門人”之政策。

達至這個政策目的的途徑：社會傳播；公共機構之市塲推廣；市民之社會消

息。

管理方面：澳門公務員團體的雙文化培訓；還有……雙語制（技術性的）。

2 ．（雙）語言政策

2．1．澳門的敎育制度及雙語制：

問題F：什麼策略？
什麼措施？

—— 改革敎育制度及雙語制；
—— 葡語作爲附帶語言；給與學校財政資助；推廣大學敎育（與東亞大學及

葡國大學的協議）。

2．2．澳門政府及雙語制：

問題G：什麼策略？

什麼措施？

—— 一個人學習葡語及機構達到使用雙語之時間；

—— 懂得雙語作爲晋身各職級之條件；
—— 懂得雙語作爲進升某些職位的條件。

2．3．中文官方化

廣東話或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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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作政策

3．1．合資格的葡國公務員在過渡期中的貢獻的重要性

在政府關鍵範圍的實際知識的交流；
本地公務員的在職訓練；
葡國文化的保留。

3．2．規章的制定

——服務年期及制度
——薪酬
——住宿
——特許假期
——給予配偶的保証
——學習華語
——部門間的調動
——補助社會福利
——給外來人員之津貼

3．3．對外聘人員之剖析

——職務及心理上之需要
——採用統一之招聘及甄選標準。

（翻譯：羅金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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